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沪市监食生〔2021〕507号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食品添加剂生产和使用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场监管局，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　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和“四个最严”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全市食品添加剂生产和使用环节的监督管理，规范食品添加剂生产和使用，督促食品生产企业严格按照标准规定生产和使用食品添加剂，现将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和审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以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规范许可类别名称和品种明细，不得将食品添加剂许可为其他类别食品。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严禁准予生产许可。对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变更和延续生产许可申请，要严格材料审查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产品风险状况，加强现场核查。重点加强对复配食品添加剂的审核把关力度，对复配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严格对产品配方进行审查，严防因复配食品添加剂配方问题导致下游食品生产企业超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具有相同原辅料品种及工艺，仅配比不同的复配食品添加剂，按同一产品申请许可。
二、督促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依法依规生产。督促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和生产许可条件组织生产，严格按照《上海市食品（含食品添加剂、食盐）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清单》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定期排查风险隐患。督促复配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严格按照许可的产品配方组织生产，不得添加配方以外的物质，混合加工过程应控制相应的工艺参数，确保物料混合均匀。将企业的自查记录以及生产条件发生变化和存在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情况作为日常监督检查重点。鼓励指导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积极应用国际先进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生产过程智能化追溯体系，对物料来源、加工过程和产品去向、数量等信息如实记录，确保记录真实、可靠，各个环节可有效追溯。
三、组织开展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监督检查。结合食品生产企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监督检查，督促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认真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对原料采购和生产配料等重点环节的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调查处置。重点检查企业是否落实供应商检查评价制度，严格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原料和工艺组织生产，执行产品出厂检验制度；检查企业是否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标识标注，是否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通用名称，是否载明“食品添加剂”，并标明贮存条件、生产者名称和地址、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用量等；检查复配食品添加剂是否与其许可配方一致，复配食品添加剂的标签上标注的名称、用途等是否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严禁使用非食用物质生产复配食品添加剂。
四、进一步加强食品添加剂使用监管。督促食品生产企业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得采购和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添加剂，严格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的使用原则、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使用范围及最大使用量或残留量，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加强生产过程控制，配备符合要求的计量器具，准确称量食品添加剂，并做好称量和投料记录，保证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符合产品标准或者产品配方；加强食品原辅料控制和检验，对食品原辅料中带入的食品添加剂合并计算，防止因原辅料带入导致食品添加剂的超限量使用。使用复配食品添加剂的，督促企业对复配食品添加剂中所包含的各单一品种食品添加剂的实际名称、含量进行确认计算，确保食品中含有的食品添加剂符合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五、严格查处食品添加剂违法违规行为。针对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重点查处使用非食用物质生产复配食品添加剂、供特殊食品使用的复配营养强化剂无营养强化功能、未经许可擅自生产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针对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生产企业，重点查处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使用非食用物质等违法行为。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和公开力度，对于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问题，要依法从严处理，依法处罚到人，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食品添加剂生产和使用监管，周密组织监管工作，突出重点，把易发生不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生产企业作为监管的重点。同时要加强引导和服务，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要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管理制度，逐项逐条督促企业完成整改，做到监督检查有效闭环。
请各单位于2021年11月20日前将工作总结和统计表（见附件）报送市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处。

附件：食品添加剂生产和使用监管工作统计表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9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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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生产和使用监管工作统计表

填表人：                                    填表日期：
	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情况
	食品添加企业企业数（家）/规模以上企业数（家）/其中复配食品添加剂企业数（家）/规模以上企业数（家）
	（　）/（　）
/（　）/（　）

	
	开展定期自查企业数（家）/提交自查报告企业数（家）
	（　）/（　）

	
	建立生产过程智能化追溯体系企业数（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建成数（家）
	（　）/（　）

	
	监督检查企业家次数（家次）/发现问数（个）/责令改正企业数（家）/完成整改企业数（家）
	（　）/（　）
/（　）/（　）

	
	监督抽检批次（批）/不合格批次（批）
	（　）/（　）

	
	立案查处企业数（件）/罚没款数（万元）/吊销许可证企业数（件）/移送司法机关数（件）/处罚到人案件数（件）
	（　）/（　）/（　）
/（　）/（　）

	食品添加剂使用监管情况
	监督检查企业家次数（家次）/发现问数（个）/责令改正企业数（家）/完成整改企业数（家）
	（　）/（　）
/（　）/（　）

	
	发现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企业数（家）
	

	
	发现非法添加非食品添加剂进行生产的企业数（家）
	

	
	发现使用非食品原料、回收原料、超保质期食品添加剂进行生产的企业数（家）
	

	
	发现滥用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的企业数（家）
	

	
	监督抽检批次数（批）/不合格批次数（批）
	（　）/（　）

	
	立案查处案件数（件）/罚没款数（万元）/吊销许可企业数（家）/移送司法机关数（件）/处罚到人案件数（件）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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